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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是北京农商银行和通讯运营商共同利用手机短信方式为客户提供的一项增值信息服务，当客户活期账户余额发生变动时，北京农商银行将向客户账户已开通短信提醒服务的手机号码发送余额变动提醒短信，方便客户随时随地了解活期账户资金变动情况。

第二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分为连续包月及连续包年两种方式，客户可自行选择。如客户同意开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的，由客户授权北京农商银行在扣款期限内自动扣缴下一个计费周期的服务费，最终扣款时间以实际为准。连续扣款不成功超出扣款期限的，北京农商银行将暂停提供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
第三条 企业余额变动提醒短信在北京农商银行为最高优先级发送，可能由于发送数据量大、运营商网络拥塞等原因造成接收延迟；由于以上或其他通信故障等原因造成的信息接收延迟、接收失败等情况，北京农商银行将及时响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排除问题。

第四条 企业余额变动提醒短信仅作为对相关交易的提醒，交易详情应以通过北京农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或电子渠道查询的实际结果为准。
第五条 对于夜间发生的后台批量处理业务，北京农商银行为避免影响客户休息，该类业务的余额变动短信延迟至次日上午发送，可能出现短信接收时间与交易实际发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北京农商银行暂不提供季度结息等业务产生的账户余额变动提醒短信。

第六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的服务对象为在北京农商银行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且账户状态正常的企业客户，服务的注册、变更及注销由客户自愿申请办理。企业客户可留存一个或者多个手机号码作为短信接收号码。

第七条 企业客户须携带银行预留印鉴、单位结算卡主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授权书等资料到开户网点办理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的注册、变更及注销业务，也可通过北京农商银行企业网银等电子渠道办理。

第八条 客户申请开通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时，应仔细核对服务绑定的手机号码，因客户原因导致绑定手机号码有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提供错误的手机号码）造成的损失，北京农商银行不承担相关责任。

第九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实行有偿服务,客户应按照《北京农商银行服务价目表》中相关收费标准支付费用，并同意北京农商银行从其账户主动扣收。若客户存在未按时支付有关费用的情况，北京农商银行有权单方面终止相关服务。

第十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开通后，如手机号码、缴费账户等发生变动，或客户不再需要该服务，客户应及时到营业网点柜面或通过电子渠道办理相关的变更手续。因未及时办理变更或关闭手续造成的损失，北京农商银行不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开通后，如客户选择在服务到期日前申请终止服务，北京农商银行将立即停止向客户发送余额变动提醒短信，已收取费用不退还。
第十二条 客户对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有任何疑问，请通过北京农商银行营业网点或北京农商银行统一客户服务电话010-96198进行咨询，切勿通过其他渠道（非我行客户服务电话、短信等）泄露客户信息。客户由于操作不当造成客户信息泄漏的，由客户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三条 在开展本服务所必须的情形下，客户同意并授权北京农商银行的如下行为：收集、存储客户在办理本业务过程中主动提供或因使用服务而产生的客户信息；将上述信息用于为客户办理并提供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向必要的外部合作单位提供获取的客户信息，外部合作单位包括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移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上述客户信息的范围包括：客户手机号码、账户信息、交易信息等必须信息。

对于客户同意北京农商银行处理的相关信息，北京农商银行将按照法律规定、监管规定及与客户的约定开展信息处理行为，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护客户信息。接收信息的上述外部合作单位在开展本服务所必须的情况下将接触并使用客户信息，北京农商银行将向第三方明确其保护客户信息的职责并要求第三方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北京农商银行保留对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标准及收费等相关事宜进行解释和修改的权利。

第十五条 北京农商银行有权根据国家政策、经营管理或风险控制需要修改服务条款，北京农商银行将以公告的方式（可选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官方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等）告知客户。修改后的服务条款自公告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公告期内，客户有权选择是否接受相关修改。如客户不接受修改，应在公告载明的生效日期前关闭企业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否则视为客户接受相关修改。

